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

新院区消防维保服务需求调查公告
我院拟于近期采购新院区消防维保服务项目，现对该项目开展相关需求调查，诚邀符合条件的潜在服务商前来参加。

一、项目名称：新院区消防维保服务
二、需求调查基本情况

（一）需求调查方式：咨询（项目推介）。

（二）需求调查对象：符合条件的潜在供应商。

三、项目需求概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：维保建筑面积约26.5万平方米；自动消防设施全覆盖, 需要维保的消防系统组成: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自动喷淋灭火系统、 室内消火栓系统、室外消火栓系统、防排烟系统、楼梯间余压控制系统、事故通风系统、 防火门、防火卷帘门、防火封堵等防火分隔系统、集中控制集中电源应急照明疏散指示系统、电气火灾监控系统。预制气体灭火系统、应急广播系统、消防电话系统、图像型火焰探测报警系统、液位监测系统、消防设备电源监控系统、防火门监控报警系统、消防电梯联控系统。

（二）采购项目预（概）算42.665万元。

（三）采购标的汇总表

	序

号
	标的

名称
	计量

单位
	数量
	单价

（万元）
	总价

（万元）
	备注

	1
	新院区消防维保服务
	年
	1
	42.665
	42.665
	

	合计：大写：肆拾贰万陆仟陆佰伍拾元整元整（¥426650元）


四、服务需求规格
1.维保单位资格要求

投标人是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检测服务类型单位，在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上注册备案时间需显示为2023年10月12日以前（含当天）。
2.维保团队人员要求
要求投标人配备一名项目负责人和一名技术负责人。
3.维保驻点人员要求

（1）要求投标人必须配备至少2名，1名持一级消防工程师，1名持建（构）筑物消防员四级证书或消防设施操作员证书人员，全年进行24小时上下班打卡轮换值班,以确保全天24小时均有驻点人员，随时满足招标人消防维保工作需求。
（2）投标人应确保驻点人员的稳定性，以保证向招标人提供合格、连续稳定的维保服务；如确有必要变更，则应提前一月通知采购人。驻点人员不遵守医院规章制度或服从工作安排，招标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。
（3）驻点人员应遵守招标人相关规章制度，驻点人员驻守期间的行为视为投标人行为，因驻点人员原因给自身、招标人或第三方造成的一切人身、财产损害由投标人承担。

4.维保内容及标准

本次维保的区域为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新院区所有消防设施，故障维修要求：维保单位接招标人突发故障通知时，应于30分钟内组织至少3名持建（构）筑物消防员四级证书维保技术人员组成应急抢修队到场处理。故障维修处理时限一般不超过12小时，预估超过12小时应提前通知采购人，并增派工程师参与以缩短维修时限。故障维修处理时限包括故障响应、故障修复、设备更换、完善记录等。

5.维保单位将针对本项目建立应急备品备件库。

（1）普通备件如：烟感探测器、温感探测器、风阀执行机构、楼层火灾显示盘、、安全出口指示牌、疏散指示牌、闭门器、顺序器、释放器、应急照明灯具、喷淋头、DN65室内消火栓头（减压式）、手动报警按钮、消火栓按钮、模块、声光报警器等以便及时更换维修。

（2）核心备件如：编码器、报警主机主板、回路板、CRT软件等，保证采购人设备的备件能在正常服务响应时间内能100%的及时提供。

投标人应具备本项目主要报警设备的编程调试能力，自行提供现场测试工具，如：笔记本电脑、专用通讯模块、软件等。

6.维保服务标准

（1）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对消防设施开展周、月、季、年检测、维护保养、维修。

（2）投标人的技术人员定点维保服务，保证维保服务范围内的系统及设备实现全天候24小时正常运行，发现问题或隐患应及时组织维修并通知招标人，如因未及时发现问题或隐患而导致维修延迟的，消防自动报警主机发生停机1小时扣合同年度金额的1%，消防自动报警主机停机5小时及以上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拒绝支付当前季度维保费。

（3）投标人承担消防设备维修每年累计合同金额10%及以下的维修费用（含元器件和工时费），并提供维修更换清单及佐证照片交给招标人验收签字确认，招标人需现场确认更换的元器件，超出部分由招标人承担。
五、商务要求

（一）报价要求：本次报价须为人民币报价，包含完成本项目所需的设备或货物或系统或软件硬件购买（制造）费、产品安装调试相关配件零部件费用、 设计费用、运输费（含装卸费）、施工费用（含线路、运输、搬运、地面保护、辅料、安装、清洁等）、保险费、人工费用、综合布线等辅材费、安装调试费、配套施工装饰费用、税费、设备/系统使用培训费等，货到项目实施地点的所有费用以及质保期内的售后服务费用。 

（二）付款方式：采购人分季度支付服务款，每季度服务结束之日起1个月内支付季度服务款。

（三）服务期限：1年
（四）实施地点：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新院区（南岸区鸡冠石镇望溪路121号）。

六、推介书要求
各供应商须严格按照下述要求编制项目推介书，标注推介书完整目录和页码，加盖报名单位公章，将项目推介书扫描件、PPT（如有）在“行采家”平台（https://www.gec123.com）需求调查板块上传。各潜在供应商不得违规参加需求调查，否则直接退出本项目采购活动，并视情节轻重，纳入供应商诚信管理处罚。    

推荐书编制要求：

（一）推介书封面应包含：供应商名称、联系人及电话、邮箱；
（二）供应商营业执照；

（三）制造商企业规模（中型、小型、微型、非中小企业）

注：从业人员100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40000万元以下的为中小微型企业。其中，从业人员30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为中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及以上，且营业收入300万元及以上的为小型企业；从业人员20人以下或营业收入300万元以下的为微型企业。
（四）推荐产品基本情况

1.报价：
名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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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同类服务历史成交信息（提供合同、中标通知书、中标公告截图等）。

3.其他相关情况

（五）服务需求规格响应表：

服务需求规格响应表
	序号
	技术规格
	响应情况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其他
	


注：潜在供应商须按 “四、服务需求规格”所列条款逐条响应，同时提出优化建议。
（六）商务需求响应表。

商务需求响应表

	序号
	商务要求
	响应情况

	1
	
	

	2
	
	

	3
	
	

	4
	
	

	5
	其他
	


注：潜在供应商须按 “五、商务要求”所列条款逐条响应，同时提出优化建议。
(七)技术及商务优化建议
七、公告发布时间、地点及采购人联系方式
（一）发布地点：“行采家”平台（https://www.gec123.com）需求调查板块。
（二）发布时间：2024年10月11日

（三）推介书上传截止时间：2024年10月15日12:00
(四）推介书上传方式：“行采家”平台（https://www.gec123.com）上传项目推介书。

（五）联系方式：
联系人：杨老师    联系电话：13140300353.
联系人：黄老师    联系电话：023-62490347.

监督电话：023-62896103（纪委办公室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第五人民医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10月11日
